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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4年 3月 4日 

發稿單位：執行科 

聯 絡 人：主任行政執行官林岡助 

聯絡電話：(02)2521-6555分機 168 
 

 
鍥而不捨抗告  通訊公司欠稅年度負責人遭管收 

     

被管收人蔡男為義務人通訊公司之欠稅年度負責

人，於 105 年 6 月至 107 年 12 月間因銷售電話儲值卡，

將應稅銷售額申報零稅率銷售額，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

營業稅法相關規定，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(下稱北區國稅

局)查獲並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，加計滯納金及利息金額

共 1,294萬 6,051元。臺北分署執行官調查後，認為已具

有管收事由，爰於 113 年 10 月間聲請管收；雖經臺北地

方法院(下稱臺北地院)駁回，惟臺北分署執行官鍥而不捨

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，經臺灣高等法院廢棄原駁回裁

定，發回臺北地院更為裁定。臺北地院於昨(3)日審理後，

當庭裁定管收蔡男，並經臺北分署將蔡男送交臺北看守所

執行管收。 

臺北分署表示，蔡男於 105年 6月 3日起至 109年 12

月 20 日止登記為公司代表人，有關該公司之欠稅，北區

國稅局已在 108年 1月間送達調查之函文，但在北區國稅

局開始調查後，公司的帳戶遭以提領現金方式流出約 365

萬餘元，另外並有約 30 萬元自公司帳戶轉入至蔡男帳戶

中。在 113 年 8 月 29 日蔡男到臺北分署時泛稱此些金流

是為了返還個人先前墊支公司商業往來資金，惟卻未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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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具體證明。臺北分署於同年 10月 24日訊問蔡男時，

認其已構成「隱匿、處分應供強制執行財產」、「顯有履行

義務之可能，故不履行」等法定管收事由，於當日留置後

向臺北地院聲請管收。 

雖臺北地院裁定駁回管收聲請，臺北分署執行官隨即

提起抗告，獲臺灣高等法院支持，廢棄原駁回裁定，發回

臺北地院更為裁定。蔡男於昨(3)日庭上供稱，有關上揭

金流，係公司的客戶向公司訂購通訊儲值卡，但僅先給付

訂金，訂金不足夠公司向上游廠商進貨，所以先由股東個

人幫公司墊款以取得進貨，等到把貨交付給客戶，客戶才

會付尾款到公司的帳戶，公司再匯還墊款給股東。惟蔡男

所稱之客戶係登記於香港之公司，在該境外客戶未付足款

項前，義務人公司股東即願意以自己個人的錢為公司墊支

進貨，並將貨物先出口至香港，再收取尾款，似與一般交

易常規不符，不為臺北地院所採。臺北地院認其符合管收

要件，當庭裁准管收。因蔡男未提出具體清償方案，臺北

分署爰將其解送管收所執行管收。 

臺北分署呼籲，民眾應當依法納稅，知悉可能滯欠公

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，即應積極面對處理，於移送執行後

並應自動清繳欠款，切勿有僥倖心理，輕忽行政執行機關

強力追討欠稅的決心。如果確實有經濟上之困難，無法一

次繳納時，更應主動申請分期繳納欠款，以免之後遭到拘

提管收，以維自身權益。 

 

 


